
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告和处理服务流程

报告

1.报告程序和方式：

具备网络直报条件的责任报告单

位，在规定时间内进行传染病和/

或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相关信息的

网络直报；不具备网络直报条件

的 责任报告单位，按相关要求通

过电话、传真等方式进行传染病

和/或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相关信

息报告，同时县级疾病预防机

制机构报送《传染病报告卡》

。

2.报告时限：

发现甲类传染病和乙类传染病中的

肺炭疽、传染性非典型肺炎等按甲

类传染病管理的传染病人或疑似病

人时，或发现其他传染病、不明

原因疾病暴发和突发公共卫生事

件及相关信息时，应按有关要求

于 2 小时内报告。发现其他乙、

丙类传染病病人疑似病人和规定

报告的传染病病原携带者，应于

24 小时内报告。

3.订正报告和补报：

发现报告错误，或报告病例转归

或诊断情况发生变化时，应及时

对《传染病报告卡》和/或《突

发公共卫生事件相关信息报告

卡》等进行订正；对漏报的传染

病病例和/或突发公共卫生事件，

应及时进行补报。

发现、登记

↓
1.首诊 医 生在

诊疗过程中发

现传染病病人、

疑似病人后，按

要求填写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传
染病报告卡》。

2.如 发 现或 怀

疑 为突发公共

卫生事件时，按

要求填写《突发

公共卫生事件

相关信息报告

卡》。

处理

↓
1.病人医疗
救 治 和 管

理。

2.传染病接
触 者 和 健

康 危 害 暴
露 人 员 的

管理。

3.流行病学
调查。

4.疫点疫区
处理。

5.应急接种
和 预 防 性
服药。

6.宣传教育

风险管理

↓
1.协助进行
风险排查。
2.收集和提
供风险信息
3.参与风险
评估。

4.参与应急
预案制订。


